
      
 

证券代码：300841           证券简称：康华生物        公告编号：2023-044 

 

成都康华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减持计划 

期限届满及后续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 

 

特别提示： 

1、成都康华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13

日披露了《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

（公告编号：2022-094）。持股 5%以上股东青岛盈科盛道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曾用名：平潭盈科盛道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青岛盈科”）计划自减持计划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以集中竞

价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3,361,371 股（即不超过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股

份后总股本的 2.51%）；自减持计划披露之日起 3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以

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 3,361,371 股（即不超过剔除公司回购

专用账户股份后总股本的 2.51%）。持股 5%以上股东青岛盈科之一致行动人淄

博泰格盈科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泰格盈科”）计划自减持计划披

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651,088 股（即不超过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股份后总股本的 0.49%）；自减持

计划披露之日起 3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以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

计不超过 651,088 股（即不超过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股份后总股本的 0.49%）。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减持计划期限已届满，青岛盈科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

减持 7,176,852 股（减持比例为 5.37%）。 

持股5%以上股东青岛盈科盛道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其一致

行动人淄博泰格盈科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2、持有公司 11,799,911 股（占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股份后总股本的

8.82%）的股东青岛盈科计划于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

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3,361,371 股（即不超过剔除公司回购专

用账户股份后总股本的 2.51%）；于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3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

内，以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 3,361,371 股（即不超过剔除公

司回购专用账户股份后总股本的 2.51%）。 

3、持有公司股份 2,124,981 股（占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股份后总股本的

1.59%）的股东淄博泰格盈科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泰格盈科”）

计划于本公告之日披露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减持公

司股份不超过 651,088 股（即不超过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股份后总股本的

0.49%）；于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3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以大宗交易的方式减

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 651,088 股（即不超过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股份后总

股本的 0.49%）。 

 

公司于近日收到了股东青岛盈科、泰格盈科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

施完毕的告知函》，其减持计划实施期限已届满暨股份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同时，公司收到青岛盈科、泰格盈科出具的《关于计划减持成都康华生物制品

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告知函》。现将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期限届满及实施情况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元/股） 

减持股数

（股） 

减持比例

（%） 

青岛盈科盛道创业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集中竞价 

交易 
2023.01.05-2023.06.20 84.15 2,522,002 1.89 

大宗交易 2022.12.26-2023.06.14 83.94 3,356,700 2.51 

合计 —— —— 5,878,702 4.40 



      
 

淄博泰格盈科创业投

资中心(有限合伙) 

集中竞价 

交易 
2023.01.09-2023.01.16  89.07  648,150 0.48 

大宗交易 2023.02.09-2023.02.17  94.28  650,000 0.49 

合计 —— —— 1,298,150 0.97 

注：1、本次减持的股份来源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 

2、本次减持的价格区间为 67.72 元/股-99.69 元/股； 

3、计算上表中“减持比例”时，总股本均已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 901,775

股（公司最新披露数据）； 

4、上表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

所造成。 

青岛盈科及其一致行动人泰格盈科自 2023 年 2 月 3 日披露《简式权益变动

报告书》后的累计减持比例为 3.96%（已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股份）。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

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剔除已回

购股份前公

司总股本的

比例（%） 

占剔除已回

购股份后公

司总股本的

比例（%） 

股数（股） 

占剔除已回

购股份前公

司总股本的

比例（%） 

占剔除已回

购股份后公

司总股本的

比例（%） 

青岛盈

科盛道

创业投

资基金

合伙企

业(有限

合伙) 

合计持有股份 17,674,213 13.13 13.21 11,799,911 8.77 8.82 

其中：无限售条

件股份 
17,674,213 13.13 13.21 11,799,911 8.77 8.82 

  有限售条件

股份 
0 0.00 0.00 0 0.00 0.00 

淄博泰

格盈科

创业投

资中心

(有限合

伙) 

合计持有股份 3,423,131 2.54 2.56 2,124,981 1.58 1.59 

其中：无限售条

件股份 
3,423,131 2.54 2.56 2,124,981 1.58 1.59 

  有限售条件

股份 
0 0.00 0.00 0 0.00 0.00 

注：根据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28 日披露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实施完成暨股份变动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89），截至 2022 年 10 月 27 日，公司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

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901,775 股。 



      
 

（二）其他相关说明 

1、青岛盈科于 2023 年 4 月 10 日实施减持公司股份操作时，由于工作人员

误操作，买入公司股票 4,400 股，构成短线交易，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因误操作导致短线

交易及致歉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1）。除上述情形外，青岛盈科及其

一致行动人泰格盈科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股东、董

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依法依规减持公司股份。 

2、青岛盈科及其一致行动人泰格盈科减持股份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

预披露，本次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截至本公告日，青岛盈科、

泰格盈科的股份减持计划已经实施完毕。 

3、青岛盈科及其一致行动人泰格盈科本次减持遵守了其在《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

市公告书》中所做出的相关承诺。 

二、股东后续减持计划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股份的总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青岛盈科 11,799,911    8.82% 

泰格盈科 2,124,981    1.59% 

注：计算上表中“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时，总股本已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

901,775 股（公司最新披露数据）。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青岛盈科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本次拟减持的原因：自身资金需求 

（2）本次拟减持的股份来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及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取得的股份。 

（3）减持方式：竞价交易减持，不超过：3,361,371 股；大宗交易减持，

不超过：3,361,371 股；若此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回购股份

注销等股份变动事项，应对上述减持数量作相应调整。 

（4）本次拟减持的股份数量及比例：不超过 6,722,742 股，减持比例不超过

5.03%（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后总股本的比例） 

（5）减持期间：竞价交易减持，自公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之后的 6

个月内（2023 年 7 月 27 日至 2024 年 1 月 26 日）实施，且任意连续 60 日内减

持的股份总数与一致行动人泰格盈科合计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大宗交易

减持，自公告披露之日起 3 个交易日之后的 6 个月内（2023 年 7 月 11 日至 2024

年 1 月 10 日）实施，且任意连续 60 日内减持的股份总数与一致行动人泰格盈

科合计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 

根据《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的特别规定（2020 年修订）》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实施细则（2020 年修 

订）》，青岛盈科已于 2021 年 6 月 18 日通过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政策

备案申请，可适用减持特别规定中的减持规定，具体如下：通过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减持其持有的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在任意连续 60 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总

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通过大宗交易方式进行减持其持有的首次公开发

行前股份，在任意连续 60 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 

（6）减持价格区间：根据减持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2、泰格盈科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本次拟减持的原因：自身资金需求 

（2）本次拟减持的股份来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及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取得的股份。 

（3）减持方式：竞价交易减持，不超过：651,088 股；大宗交易减持，不

超过：651,088 股；若此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回购股份注销

等股份变动事项，应对上述减持数量作相应调整。 



      
 

（4）本次拟减持的股份数量及比例：不超过 1,302,176 股，减持比例不超

过 0.97%（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的股份） 

（5）减持期间：竞价交易减持，自公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之后的 6

个月内（2023 年 7 月 27 日至 2024 年 1 月 26 日）实施，且任意连续 60 日内减

持的股份总数与一致行动人青岛盈科合计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大宗交易

减持，自公告披露之日起 3 个交易日之后的 6 个月内（2023 年 7 月 11 日至 2024

年 1 月 10 日）实施，且任意连续 60 日内减持的股份总数与一致行动人青岛盈

科合计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 

根据《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的特别规定（2020 年修订）》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实施细则（2020 年修 

订）》，泰格盈科已于 2021 年 7 月 3 日通过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政策备

案申请，可适用减持特别规定中的减持规定，具体如下：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减持其持有的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在任意连续 60 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总数

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通过大宗交易方式进行减持其持有的首次公开发行

前股份，在任意连续 60 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 

（6）减持价格区间：根据减持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三）股东承诺及履行情况 

公司股东青岛盈科及其一致行动人泰格盈科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

书》中，所做的承诺如下：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

管理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

公司回购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已发行的股份。” 

“1、在满足以下条件的前提下，本企业可减持公司的股份：（1）本企业承

诺的锁定期届满且没有延长锁定期的相关情形；（2）如发生本企业需向投资者

进行赔偿的情形，本企业已经全额承担赔偿责任。 

2、本企业所持的公司股票在锁定期满后实施减持时，将提前三个交易日通

过公司进行公告，未履行公告程序前不得减持。 

3、本企业减持股份将严格按照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履行相关信



      
 

息披露义务，并遵守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减持数量及比例等法定限制。

若本企业或公司存在法定不得减持股份的情形的，本企业不得进行股份减持。”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股东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本次拟减持事项与相关股东

此前已披露的意向、承诺一致。 

（四）相关风险提示 

1、青岛盈科及其一致行动人泰格盈科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因

素决定在减持期间是否实施本次减持计划，本次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数量、

价格的不确定性，本次减持计划是否实施以及是否按期实施完成存在不确定性。 

2、上述减持股东不属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

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3、本次减持计划未违反《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0 号——股份变动管理》

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备查文件 

1、青岛盈科、泰格盈科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毕的告知函》； 

2、青岛盈科、泰格盈科出具的《关于计划减持成都康华生物制品股份有限

公司股份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成都康华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7 月 5 日 


